
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黑

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、认真、谨慎的原则立场，我们对

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阅，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拟与关联方签订《关于上海洁昊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作意向协议书》的议案 

公司拟与关联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签订《关于上海洁昊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作

意向协议书》。该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，其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

并且该交易不涉及关联定价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特别是

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，公司独立性没有因交易而受到影响。因此，我们同意该项议案。 

    二、关于延长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效期限的议案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

（2013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及子/孙公司本次延长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效期

限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，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，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

整体业绩水平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同意该项

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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